
教務處註冊組



第一類學群：文、法、商、社會科學、教育、
管理等學系（學程）。

第二類學群：理、工等學系（學程）。

第三類學群：醫藥衛生(醫學系、牙醫學系除
外)、生命科學、農等學系（學程）。

第七類學群：體育相關學系（學程）。

第八類學群：醫學系、牙醫學系。
撕榜序號：1XX

撕榜序號：2XX

撕榜序號：3XX



高中對同一大學每學群至多推薦2名。

第一、二、三類學群得各別推薦符合資格學
生至多2名，惟須合併排定推薦學生之推薦
順序(即推薦順序1至6)。

例:臺灣大學
第一類學群
第二類學群
第三類學群
第八類學群



若推薦超過1名，則需排定學生之
推薦順序。

第一、二、三、七類學群：以撕
榜序號排序。

第八類學群：第一志願校系皆為
該校牙醫學系者，以該校牙醫學系
分發比序項目排序；餘以該校醫學
系分發比序項目排序。



錄取名單訂於113年3月19日上午9時起公告
於甄選委員會網站。

「繁星推薦」之錄取生，無論放棄與否，一
律不得報名當學年度「大學申請入學」及參
加「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」第一
階段篩選。

錄取生未於規定期限(113年3月19-21日)內
向錄取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，不得參加
大學分發入學招生及四技二專各聯合登記分
發入學招生。



第一階段篩選結果訂於113年3月19日上午9
時起公告於甄選委員會網站。

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，於報名參加當學年度
大學「申請入學」招生時，不得再報名同一
所大學之(牙)醫學系。



各大學招生委員會於113年6月3日前公告錄
取名單，報名學生可逕至各大學網站查詢或
於113年6月5日上午9時起至甄選委員會網
站查詢各大學之錄取名單。

錄取後，不得參加大學「申請入學」招生網
路就讀志願序登記，接受統一分發。

錄取生未於規定期限(113年6月13-16日)內
向錄取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，不得參加
「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招生」及「四技二專各
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」。



務必於參閱「簡章」與「線上查詢系統」
充分與家人及師長溝通後，擬定且排序
出欲甄選之校群、科系。
(建議盡可能擬定出5個以上校群科系)



需符合
成績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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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888，喬巴有



撕 榜 區
檢 核 組



撕
榜
區

繳

交



[ 檢核組 ]
輸入資料至電腦
……(審查中)……



YA！「國立臺灣大學第
一類學群」撕榜成功！

嘻嘻嘻……(開心中)



簽名並繳交
至登記組

301         88             喬巴 301         88            喬巴

301         88             喬巴







順利撕完榜單者，要安靜
且迅速離開撕榜登記現場，
返回教室上課唷！



校內推薦撕榜登記榜單於當日下午8時前公
布於學校網站首頁。

3月7日(四)下午1點前繳交推薦學生報名資料
調查表(需監護人簽名蓋章)與繳交報名費。

3月8日(五)缺額遞補作業。

預祝各位同學金榜題名！


